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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展（博）览会名称
	   2027年科隆亚太采购交易会

	展出日期
	2027年3月9日-3月11日
	地点
	德国科隆

	申请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申请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参展内容(大类)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  话
	

	公司主页
	
	电子邮件
	

	申请面积
	标准摊位 1 个 12 平方米，金额      元 ；更大面积       M²

	参展规定

浙江省国际贸易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负责展览会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参展单位应当根据筹展文件的要求完成各项筹展工作并遵守展团的有关规定，按时参展, 不得提前撤展。 

参展商品须系能反映国家生产水平的名特优和高科技产品，且符合展览会规定的展出范围。若有不符，本公司有权取消参展单位的参展资格，或将不符合要求的展品清除出展馆，参展单位将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严禁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禁止劳改产品参展。参展单位须承诺参展产品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参展单位应当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中国商标网等网站检索参展展品，排除侵权隐患。若参展产品被投诉侵犯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可以要求参展单位采取遮盖、撤展等处理措施。 

参展申请表经盖章确认后，所定展位不可撤销。参展单位若因自身原因无法参展，仍应当向组展单位支付全额展位费。

参展单位在境外必须服从展览团的行政领导和工作安排，须按要求搞好摊位展品布置,保证展出效果, 本公司有权对参展单位的展品布置进行调整，出售展品要依法纳税, 严禁参展人员出售清册以外物品。

参展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展位费，本公司有权调整其预定展位位置或视同其无法参展，取消其认购展位，所付定金不予退还，参展单位仍需承担全额付款责任。

因签证拒签而退展的参展单位，其摊位费不退还。本公司在扣除实际损失后退还人员费用。

若机票价格上涨或汇率变动超过4%，本公司保留调整价格的权利。

本申请表双方盖章后具有合同效力, 参展单位必须遵守本规定。若遇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本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决。

	参展单位（盖章）：                         组团单位：浙江省国际贸易展览有限公司

日期：                                     日期：2026年   月   日



